
— 1 —

海口市财政局
海财督复字〔2018〕2737 号 类别：(C) 签发人：侯同波

海口市财政局
对政协海口市十四届三次会议
第 185 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市司法局：

王琳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构建海口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

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关于“将海口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完成情况纳入绩

效考核指标”的建议，按照新预算法“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

况开展绩效评价”的要求，司法行政部门作为预算资金使用的第

一责任人，应当研究促进工作开展的绩效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，

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节约高效。

同时，建议在完善农业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应精准发

力，在现代农业发展投入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业产业安全和生

态安全、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加强立法。

专此回复。

海口市财政局

2018 年 5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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